
附件十一、輸銷石斑魚及中轉場登錄場書面審核檢核表 

養殖漁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轉場負責人： 

編號 文(附)件名稱 檢附有無 備註 

1 輸銷石斑魚養殖場、中轉場登錄申請書 有□ 無□  

2 通過教育訓練合格證明文件 有□ 無□  

3 產銷履歷證書影本(無則免附) 有□ 無□  

4 
輸大陸地區石斑魚合格登錄名單(無則

免附) 
有□ 無□ 

 

5 符合輸銷國或地區規定之檢驗報告 有□ 無□  

6 石斑魚養殖場、中轉場位置圖 有□ 無□  

7 當年度或前一年度放養量申(查)報書 有□ 無□  

8 養殖場石斑魚(苗、卵)進貨紀錄表 有□ 無□  

9 輸銷石斑魚養殖場出貨流程紀錄表 有□ 無□  

10 水質監測紀錄表 有□ 無□  

11 飼(餌)料投餵紀錄表 有□ 無□  

12 疾病防治用藥管制紀錄表 有□ 無□  

13 中轉場石斑魚(苗)進出貨紀錄表 有□ 無□  

14 中轉場共同合作運搬書清冊 有□ 無□  

15 
輸銷石斑魚養殖場出貨流程紀錄表(無

則免附) 
有□ 無□ 

 

16 
已登錄石斑魚養殖場或中轉場新增輸銷

國家或地區申請書 
有□ 無□ 

 

註： 

1.依第4點第1項第1款申請石斑魚養殖場者，檢核第1-5項次。 

2.依第4點第1項第2款申請石斑魚養殖場者，檢核第1-2及5-12項次。 

3.依第4點第2項申請中轉場者，檢核第1-2、5-6及10-15項次。 

4.依第9點第1項申請新增輸銷國或地區者，檢核第5及16項次。 

5.水質監測記錄表、飼(餌)料投餵紀錄表、疾病防治用藥管制紀錄表，其紀錄

需於記載申請日往前推算三個月以上。 

 

檢附文件完備 有□ 無□ 

通過書面審查 是□ 否□ 

檢核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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